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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 日，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社

会高度关注的“云南绿孔雀” 公益诉讼案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

平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平公司”）

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据报道， 昆明中院经审理认为： 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栖息地，

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

重损害。 同时，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 《环

境影响报告书》 未对陈氏苏铁进行评价，

新平公司也未对陈氏苏铁采取任何保护性

措施。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若继续建设， 将

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

3 月 20 日， 昆明中院据此作出一审判

决： 被告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

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不得截流蓄水， 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

植被进行砍伐。 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

续处理， 待被告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

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 采取改进措施并

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 由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由被告新平

公司向原告自然之友支付为诉讼产生的合

理费用 8万元。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预防性公益诉讼

本案为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

防性公益诉讼。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2017 年 3 月， 环

保组织“野性中国” 在云南恐龙河自然保

护区附近进行野外调查时发现绿孔雀， 其

栖息地恰好位于正在建设的红河 （元江 ）

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淹没区， 该水电

站的建设将毁掉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的栖

息地。 为此， 民间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自然

之友环境研究所 （简称 “自然之友 ” ）、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和“野性中国” 向原

环保部发出紧急建议函， 建议暂停红河流

域水电项目， 挽救濒危物种绿孔雀最后完

整栖息地。

2017 年 5 月， 原环保部环评司组织环

保公益机构、 科研院所、 水电集团等单位

座谈， 就水电站建设与绿孔雀保护问题展

开交流讨论。

由于项目已开始建设， 自然之友于

2017年 7月 12日向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

“新平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消除云南省红河 （元江）

干流戛洒江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 苏铁等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

带雨林侵害的危险， 立即停止该水电站建

设， 不得截流蓄水， 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

区域植被进行砍伐等”。

“该水电站的建设及配套工程将使中

国面积最大、 连续完整的绿孔雀栖息地遭

到严重破坏， 极有可能造成绿孔雀种群区

域性灭绝。” 起诉书称。

2017 年 8 月， 该案立案受理之后， 经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由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审理。

2018 年 3 月 7 日，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主持下， 原告与被告进行了庭前证

据交换； 8 月 27 日又进行了长达六个半小

时的庭前会议。

庭审焦点：

红河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项目是否对淹没区的生态构成重

大风险

2018 年 8 月 28 日， “云南绿孔雀案”

在昆明中院开庭审理。 在庭审中， 双方的

争议焦点是“红河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项目的大坝建设、 清库砍伐、 蓄水淹没等

相关行为是否是生态破坏行为， 是否对淹

没区的生态构成重大风险”。

原告自然之友认为， 被告水电工程淹

没区所涉及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和玉

溪市新平县区域， 是濒危野生动物绿孔雀

在中国现有种群数量最大、 密度最高的重

要栖息地， 电站建设对绿孔雀关键性栖息

地具有重大环境损害风险， 极可能导致绿

孔雀种群区域性灭绝。 为此， 原告向法院

提供了政府文件、 大量视频、 照片、 专家

意见、 文献、 证人证言等， 证明绿孔雀在

该水电工程淹没区河滩上饮水、 觅食、 开

屏求偶、 沙浴、 嬉戏， 即淹没区河滩地是

绿孔雀重要的栖息地。

被告认为， 绿孔雀的主要栖息地位于

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内， 动物可能会越过保

护区界活动； 虽然它们有时会在淹没区河

滩地活动， 但该区域并不是绿孔雀的栖息

地。

庭审时， 水电工程淹没区内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陈氏苏铁是否是国内发现群体数

量最多的地区也引起了双方的争议。

原告专家证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博士刘健在庭审中说， 在该水电工

程淹没区绿汁江调研时， 他发现绿汁江分

布有上千株陈氏苏铁， 被告的水电项目将

对淹没区苏铁种群造成毁灭性影响。

被告辩称， 该项目在进行环评工作时，

仅看到 6 株苏铁， 并未发现大量苏铁存在，

且是元江苏铁。 如果工程在清库工作中发

现珍贵物种， 将及时采取措施。

两被告认为其并无主观恶意和过错，

未对淹没区的生态构成重大风险， 因此不

应承担原告诉称的责任。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已经暂停施工。 在

庭审中， 当法庭询问被告该水电工程未来

是否复工时， 被告回复称需等待其管理部

门的指令。 （来源： 澎湃新闻）

主笔闲话

本期封面案件是 “云

南绿孔雀” 公益诉讼案。

2020 年 3 月 20 日， 昆明

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

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

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不得截流蓄水， 不得对该

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

砍伐。 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 待

被告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

响后评价， 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

案后， 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

作出决定； 由被告新平公司向原告自然之友

支付为诉讼产生的合理费用 8 万元。

2018 年 6 月 29 日， 云南省政府发布了

《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已将绿孔雀等 26

种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从古至今， 一

脉相承。 古代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 详见

本期 “老法今说”。 而最近由于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的影响， 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工作再

次被提到我国诸多省市的议程上来。 上周，

《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 （草案）》 提交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行文至此， 笔者想起了 19 世纪德国历

史学家威廉·莱基提出的人类 “道德圈” 理

念。 他认为： 人类的道德作用不只限于自

身， 它还应该惠及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 也

是保护人类自己。 王睿卿

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保护人类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发行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2020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三

“云南绿孔雀”公益诉讼案宣判

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

被欺骗收养“小三”之女

判离婚赔偿损害8万元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被

告王二几年前领回家的养女竟然是他与其他人生的， 原

告张丽知晓后提出离婚， 法院判决予以准许， 并判决由

被告给予原告精神损害赔偿 8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实， 王二和张丽于 1996年登记结婚，

2001年 3月 31日生育共同之子。 婚后两人感情一般，

迫于生计各自外出打工。 后来王二在平江经营一奶茶店

期间与赵佳同居， 两人于 2016年生育一女孩， 王二为

让女儿回自己家生活， 对张丽谎称是抱养的， 张丽因没

有女儿表示愿意收养这个女孩， 女孩主要由被告父母抚

养至今。

2018年农历大年三十夜， 赵佳找上王二家的门吵

闹， 张丽这才知晓收养三年的女儿竟然是老公和他人所

生， 知情后张丽和王二决裂， 两人分居至今。

法院认为， 王二与张丽夫妻感情一般， 尤其近几年

来王二与他人同居并生育一女孩， 王二的行为严重伤害

了夫妻感情， 张丽起诉离婚， 王二也表示同意， 两人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 应准予离婚。 王二作为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并生育小孩， 给张丽造成的精神损害， 应予赔

偿， 由王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 8万元。 判决后， 王二与

张丽均表示服从判决。

王睿卿 整理

“云庭”调解 3起

证券虚假陈述案

近日， 在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下，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三庭利用“云庭”， 成功调解 3 起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

任纠纷案件， 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该三案中， 原告投资者起诉认为， 被告上市公司存在未

依法披露公司重大事项的虚假陈述行为， 给其造成了重大经

济损失， 故分别起诉要求被告上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庭前沟通过程中， 其中一案的承办法官了解到， 该三案

中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案件结果的心理预期差别不大， 有调

解的希望， 于是， 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起初， 原告投资者与

被告上市公司在调解金额和付款期限方面差异较大， 法官一

方面向原告投资者充分释明其坚持诉讼请求的法律风险、 诉

讼成本， 以及调解可促执行、 减少诉累、 降低诉讼成本、 经

济利益最大化等效果， 另一方面积极与被告上市公司沟通，

为投资者最大限度争取调解金额和付款进度。 经过连续 7 天

多达 10余次的邮件往来和将近 20次的电话沟通， 最终找到

了各方的利益均衡点， 促成三案原告投资者综合自身情况与

被告上市公司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方案。

由于当事人分别身处深圳和成都， 无法共同签订调解协

议， 且被告上市公司批款程序复杂， 须收到法院民事调解书

后才能上报请款。 在征得各方同意的基础上， 三案的承办法

官指导各方当事人于原定开庭之日“云” 签署调解协议， 即

时制作了民事调解书， 并在当日向当事人邮寄送达。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超市被判十倍赔偿

食品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已被吊销， 生产许可证号已过

期， 产品却还在超市销售。 近日， 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二审裁定， 超市应当承担退一赔十的民事赔偿责任。

淮南居民陶某先后在淮南市某大型连锁超市及其下设分

店购买了“八公山豆制品礼盒” 等 19 盒， 共计 3278 元。 陶

某食用时发现， 生产该礼盒的淮南市某豆制品厂已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所购买商品标注的生产许可

证号也已经过期。 法院查明， 涉案食品的生产许可证号分别

至 2017 年 2 月、 7 月到期， 该 19 份食品标注的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 超市在该类食品进入卖场

前， 未尽到审查义务， 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在其卖场

内对外出售， 属于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根据

《食品安全法》 规定， 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 判决某超市

退还 3278元， 一次性赔偿陶某 32780元。

该超市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 涉案食品的保质期并

未过期， 不属于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仍然销售的情

形。 淮南中院认为， 某超市作为大型连锁超市， 进货时应查

验生产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出厂检验记录等， 以确保所

销售的食品达到法律规定的安全标准。 因某超市未尽审查义

务，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应当承担退一赔十的民事

赔偿责任。 遂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